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第七师胡杨河市生态陵园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
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30团东牛场以北约1.6公里
	胡杨河皓元殡葬服务有限公司
	新疆朗新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主要建设内容如下：
本项目占地面积204865.32m2，项目主要新建墓地，房屋建筑、建筑设备及完善场地等公用配套工程建设。

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。用地面积（m2）204865.32（一期）。项目总投资4780万元，环保投资79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.65%。
	1施工期

本项目为已建正常运营项目，不进行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分析
2运营期
（1）废气

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遗体火化废气和食堂油烟。遗体火化废气经过“急冷+脱酸脱硫+旋风除尘+火星拦截+活性炭吸附处理+布袋除尘+15m高排气筒”工艺处理，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，运营期火化机废气排放执行《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801-2015）中的表2排放限值。食堂油烟经过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，能够满足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8483-2001）表2中小型规模允许排放浓度限值，2.0mg/m3。
（2）废水
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。项目无生产用水。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，委托第三方单位定期清运至第七师五五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（3）噪声
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火化机、引风机等动力设备的运行产生的噪声，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设置减震底座等措施后，厂界噪声值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中的2类标准。
（4）固体废物
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布袋收集的飞灰、脱酸脱硫废渣、废布袋、废活性炭、焚烧香和纸产生的灰渣、生活垃圾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。


